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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第 6 次會議紀錄  

 

時間：107 年 1 月 9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行政院貴賓室 

主席：林政務委員萬億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瑪莉 

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如后附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簡報及交流： 

    主席裁示：針對 5 年 1 次之「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

調查」（已更名，以下均稱「新住民生活需

求調查」），請內政部洽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及

相關機關提供建議，視情調整調查內容以因

應政策需要，並於下次會議報告，另請一併

評估後續辦理頻率及內容。 

參、報告案： 

一、內政部提案：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    決定： 

(一)列管編號第 1案研修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

員聘任辦法」案繼續列管。 

(二)列管編號第 2案研修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第

4 條修法案，繼續列管。關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（以

下簡稱陸委會）所提建議放寬大陸配偶國民中小學

學歷採認一節，請教育部參酌陸委會意見辦理。 

(三)列管編號第 3案研議「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

設置要點」第 7點設諮詢小組之必要性案，解除列

管。 

(四)列管編號第 4案請建議柬埔寨配偶之父母及兄弟姐

妹於入境後可申請延簽案，繼續列管。本案外交部

業延長試辦 1 年至 107 年 8 月 31 日止，請該部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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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分析是類跨境辦理簽證之成本及本案試辦效

益，於下次會議報告。 

(五)列管編號第 5案建議大陸配偶汽機車考照所持停留

或居留證效期比照外籍配偶規定，解除列管。 

二、教育部提案：「新住民語文課程實施配套」規劃及執行

情形。 

    決定：准予備查。 

三、教育部提案：「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教育」規劃及執行

情形。 

    決定： 

(一)准予備查。 

(二)本案究以「銜轉」或「轉銜」稱之，請教育部再酌；   

會議資料第 67 頁有關近 5 年度補助華語文補救課

程人次與經費，會後請教育部查明確認。 

四、內政部提案︰精進通譯制度及人才資料庫運作功能。 

    決定： 

(一)准予備查。 

(二)請內政部參採委員意見，持續精進該資料庫功能，

並將通譯人才之專業程度及地理近便性等納入考

量。 

肆、討論案： 

一、內政部提案：「展新計畫-全方位新住民培力展能方案」

106 年底屆期之轉型延續案，請討論案。 

    決議：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本計畫整併如下： 

1. 為避免重複列管，15 項目刪除，其中 8 項目已納

入新南向政策業務、1 項目已納入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、5 項目與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重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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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5 項目回歸部會業管。 

3. 7 項目業務併入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列管。 

(三) 請內政部及相關部會賡續辦理新住民相關權益保障

措施內政部持續管考並追踨轉型情形。 

二、羅委員美玲提案：建議成立「新住民委員會」案，請討

論案。 

決議：查世界各國並無是類編制，且新住民權益保障，

長期應朝向一般化及平等對待之方向處理，不應

特殊對待。考量歷史學、民族學、去除標籤化、

社會包容等因素，未來將配合我國移民政策規

畫，全面檢討「新住民」用語之使用。 

伍、臨時動議(無) 

陸、主席結論：(略) 

柒、散會。（下午 5 時 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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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會委員(機關代表)發言重點摘要 

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簡報及交流 

一、施委員克和(勞動部)： 

 (一)內政部每 5 年辦理之「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」，包括

新住民子女狀況、勞動參與及訓練、教育等，提供各

機關辦理新住民政策重要參考，建議提高調查頻率，

以順應社會趨勢現象。 

(二)建議請主計總處協調統整各部會 107年度相關政策所

需統計業務，提供調查參考。 

二、廖委員碧英： 

    據查新住民僅 30%參加勞動保險，建議將新住民之勞動

參與情況納入勞動部辦理之非典型就業調查。 

三、林專門委員秀燕(行政院主計總處)： 

    會後再行協調。 

四、李組長臨鳳(內政部移民署)： 

  (一) 「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」每次調查所需費用約需新臺

幣（以下同）1,200 萬元，所涉費用高，是否要增加

調查頻率，將再研議。 

  (二)107 年業已召開諮詢會議，延續 102 年之調查面向並

予酌修，俟完成招標作業後，將召開會議請相關機關

審查調查內容並修正後，再辦理問卷調查。 

五、邱副召集人昌嶽（內政部）： 

  107 年「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」業已進行招標作業，後

續將召開專案會議審查問卷內容適時調整。有關委員建

議增加調查頻率及增修題型部分將再研議。 

 

報告案第一案：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列管編號第一案 

一、何研究委員達仁(陸委會)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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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本會已於教育部 106年 9月 4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研商

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會議，表達「臺灣地區與大

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並未就此類學歷採認強制規定驗

證程序，且教育部已於 105年 6 月 1 日放寬外籍配偶中

小學歷採認規定。考量政府一貫「生活從寬」之立場並

考量「陸外衡平」原則，建議教育部朝放寬大陸配偶國

民中小學學歷採認方向研議，如教育部暫緩修正，建請

妥為說明。 

二、張委員正： 

    請問教育部暫緩修正之理由為何？ 

三、蕭副組長奕志(教育部)： 

    本部 106 年 9月 4 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「大陸地區學歷

採認辦法」會議，如同議程資料說明，因審酌各地方政

府前多次反映，大陸地區幅員廣大，尚難逐一查證相關

證明文件，且恐增行政作業之負荷，建議暫緩修正，有

關陸委會所提意見，將納入參考。 

 

列管編號第四案 

一、廖委員碧英： 

    請外交部就試辦柬埔寨籍配偶之父母及兄弟姐妹申請

電子簽證之成效，如申請人數、30日內離境情形、滯留

情形等提供數據及研析結果。 

二、施委員克和： 

考量柬埔寨籍配偶之父母及兄弟姐妹需至越南駐胡志明

市辦事處申請簽證並非單一個案，建議外交部提供是類

跨境辦理我國簽證之通案性成本及效益分析。 

三、金科長家琦(外交部)： 

   因柬埔寨無我國駐外館處，為便利柬埔寨配偶之父母及

兄弟姐妹申請簽證，爰試辦電子簽證，期間有追蹤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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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會後提供相關數據及分析。 

 

列管編號第五案 

一、廖委員碧英： 

    會議資料第 38 頁，交通部將依陸委會回函研修相關規

定，後續處理情形為何？ 

二、李專門委員昭賢： 

    後續依陸委會回函，並參照外籍配偶之規定，配合修正。 

 

報告案第二案:「新住民語文課程實施配套」規劃及執行情

形 

一、羅委員美玲： 

新住民語文課程，在國中階段為選修，該階段教材是依

年級或語文能力？ 

二、張委員政源(臺南市政府)： 

如非新住民子女是否可以選？現行培訓教育支援人員

並無學歷限制，是否適度規範？地方政府如辦理遠距教

學，教育部可否補助地方政府相關設備經費？可否採自

學方式？ 

三、廖委員碧英： 

菲律賓之母語教材為英文，或為他加洛語(Tagalog) ？ 

四、黃委員靖淑： 

是否有新住民語文支援人員培訓教材可供下載? 

五、林副組長琴珠(教育部國教署)： 

（一）108 學年度課綱實施後，如曾學習母語課程，可依學

生本身語言能力選修適合程度之課程，而非依年級選

修。 

（二）菲律賓之母語並非以官方語文英文，而係以當地最多

使用最大宗之語言作為母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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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新住民語文支援人員培訓教材可至「新住民子女教育

資訊網」下載。 

六、蔡委員清華(教育部)： 

非新住民子女亦可選修新住民語文。在師資培育上，除

培訓教學支援人員外，各師資培育大學可自行培育教育

人員，另學生亦可以手機、平板等進行數位化學習，或

採自學方式學習。 

 

報告案第三案︰「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教育」規劃及執行情

形 

一、張委員正： 

會議資料第 68頁之 59位師資之功能角色為何？可以是

報告案第二案教學支援人員嗎？另會議資料第 58 頁教

學支援作人員授課鐘點費，國民小學每節 320元，國民

中學每節 360元，支給費用是否過低，是否會影響教學

意願？ 

二、廖委員碧英： 

    會議資料第 67 頁，近 5 年度補助華語文補救課程人次

與經費，各年度統計人次落差大，原因為何？ 

三、林副組長琴珠(教育部國教署)： 

（一）跨國銜轉機制所培育之 59 位師資，係為協助參與評

估及參與個案討論，即依評估指標，協助提供跨國銜

轉個案課程安排。 

（二）華語文補救課程人次，因各地方政府承辧人統計認定

不同，而有差異。 

 

第四案：精進通譯制度及人才資料庫運作功能 

一、廖委員碧英： 

    通譯人員除語言和相關專業外，更須具備通譯倫理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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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司法調查過程中，通譯人員之傾向恐會影響判決，是

以通譯人員應有相應之教育及專業訓練，另建置多語詞

彙對照資料庫亦相當重要。各地方政府辦理通譯人員訓

練時，可以集中並互相運用豐富經驗之通譯人員，避免

素質參差不齊。 

二、黃委員靖淑： 

通譯並非僅是工作，而應有相應之專業及持續進行培訓

工作。建議關注通譯人員之替代性創傷議題，以利妥適

處理同鄉或家暴事件。 

 

討論案第一案：「展新計畫-全方位新住民培力展能方案」106

年底屆期之轉型延續案，提請討論 

一、羅委員美玲： 

（一）新住民及其子女獎助學金有人數限制（30人以上有１

個名額），對偏鄉學校不公平，建議修正。 

（二）新住民二代培力計畫、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等相

關宣導工作，似仍有不足。 

二、李組長臨鳳(內政部移民署) 

（一）107年新住民及其子女獎助學金已辦理中，原則與 106

年度相同，108 年度將規劃轉型方案，調整名額及方

式。 

（二）有關學校部分係請教育部轉達，相關資訊亦會放置於

「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」及透過 LINE 群組傳遞，

未來將再與教育單位協力加強宣導。 

三、蔡委員清華(教育部): 

    教育部所辦理新住民子女培力，除以公文函知學校，亦

透過不同管道，加強宣導。 

 

討論案第二案︰建請成立「新住民委員會」案，提請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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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林召集人萬億： 

（一）「新住民」之名詞使用，從民族學或歷史學角度來看，

並無道理。除原住民係屬南島民族，在臺灣生活數千

年外，其他都是移民，也都是住民，並無新舊住民之

分。另考量多數婚姻移民均已來臺多年，仍稱「新住

民」，反有標籤化、污名化之虞。再者，考量歐洲國

家強調社會包容(Social inclusion)，在於互相包

容、無歧視，社會不需要將這些人區分成不同類屬，

故不贊成以「新住民」稱之。 

（二）本院政策方向將重新檢視修訂「入出國及移民法」（以

下簡稱移民法），我國移民政策不應只有婚姻移民，

還應包括技術移民、投資移民、勞動移民，未來還可

以討論政治難民，討論臺灣在人道及國際人權或正義

之角色。 

（三）未來在修訂移民法時，可考量納入移民事務專責單

位。未來政策重點應著重在幫助剛進入臺灣之任何新

移民，讓資源可以聚焦。長期應朝向互相尊重及平等

對待之方向處理，不應特殊或差別對待。本會報之功

能在於處理政策協調，資源統籌，推動消弭歧視。 

二、張委員正： 

（一）依「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設置要點」第 1 點，

新住民範圍僅限婚姻移民，但現有逾 60萬外籍移工，

在臺灣與本國人共同生活，人權卻容易受到忽視，應

有系統化處理。建議可思考調整設置辦法第 1點規定。 

（二）建議思考移工移動、觀光之權利，例如於大型轉運站

可設置多語標示，創造雙贏。 


